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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B5_84_c47_645941.htm class="mar10" id="tb42"> 一、企

业破产法概述 (一)企业破产法的概念 企业破产是指企业不能

清偿到期债务时，由人民法院依法将其全部财产抵偿所欠各

种债务，并依法免除其无法偿还的债务的一种法律事实。企

业破产法是调整因企业破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百考试题论坛百考试题－全

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百考试题论坛 部分企业发生破

产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的结果

。施行企业破产法，就是通过法律程序承认破产事实，解决

破产纠纷，处理破产财产及其他一系列有关企业破产的问题

，促进竞争，促进企业加强经营管理，减少破产事件的发生

。企业破产法一般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个方面的内容

。实体规范主要有破产界限、破产财产及其清偿、破产债权

等.程序规范主要有破产申请的提出与受理、债权人会议、和

解整顿等。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在于：以国家强

制力保障债务关系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的最终公平实现

，维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利益，保

障正常的经济秩序。 在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不履行债务或对

债务有争议时，通过民事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便

可以保障债的确认与履行，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

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法还清的情况下，仍

仅靠上述法律制度就不足以正确解决债务问题了。这时债务

人已无足够财产还清所有债务，多数人的债权在债务人不足



清偿的有限财产上发生竞合，使原来仅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

人相互之问的清偿矛盾，进一步扩展到了多数债权人相互之

间。这时如仍允许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主动还债，或允许债

权人以强制执行方式实现债权，那么先偿还或先执行的债权

人可能获得全额清偿，而其他债权人则可能分文不获，造成

同等权利的债权却得不到同等清偿的不公平现象，必将导致

争抢清偿、社会秩序混乱。那些事业上有挽救可能的债务人

要想避免破产倒闭，必须逐个与所有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

而这是非常困难的，其在原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也无法得到

对重整事业的法律支持。所以，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

要公正解决债务清偿问题，保障社会经济制度，实现法的公

平、正义价值，就必须有一种与原有的民法债权制度和民事

诉讼与执行制度不同的特别法律制度来调整，这就是企业破

产法。采集者退散采集者退散来源：考试大 (二)中国企业破

产立法的状况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1986年12月2日第六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试行)》，并于1988年11月1日开始施行。该法结束

了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企业破产法的历史，是我国处理国有企

业破产案件的主要依据。另外，为了贯彻执行上述《企业破

产法》，正确处理破产诉讼中的有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于1991年11月7日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随后，为适应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国务院于1994年10月25日发

出了《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于1997年11月10日发布了《在若干城

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资产评估问题的暂行规定》。2002



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除此以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等重要

规范性文件中，也规定有企业破产方面的法律规范。以上法

律、法规确立了我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原则、体系及具体

内容，对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

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但原有的企业破产法因受制定时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律

研究状况的局限，存在观念陈旧、体系杂乱、适用范围过窄

、重要制度缺失、不正当行政干预过重、国有企业的政策性

破产与法律冲突、法律规范粗略、缺乏可操作性、立法技术

错误等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对社会关系调整的需要，影响

到破产制度的正确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

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8月27日通过，

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 (三)破产界限 破产界限，也称破产

原因，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

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做出破产宣告的法律事实。对

破产界限规定的宽或者严，不仅涉及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

保护的平衡，而且还会涉及破产企业数量的多少，社会失业

职工的多少，影响到社会经济秩序。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将破产界限界定为“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可见，

我国企业法人破产的界限有二，一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

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主要适用于债务人主动申请破

产且其资不抵债易于判断的情况.二是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的同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主要适用于债权人申请破产

但其资不抵债不易判断的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